
正宁县民政局关于

2016 年决算的补充说明

（1）三公经费说明：三公”经费总额年初预算 2.26 万元元，

本年末支出 9.73 万元，年末支出大于年初预算。其中：①公务用车

运行及维护费年初预算 2 万元，本年末支出 6.3 万元，原因是本单

位实有车辆 3 辆，预算数为 2 辆，加之入户核查出发次数较多，故

年末公车运行维护费大于年初预算。②公务接待费年初预算 0.26 万

元，本年年末支出 3.42 万元，原因是公务接待次数较多，年初公务

接待费预算未包含项目。

（2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说明：本部门 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

支出 73.98 万元 。比上年减少 71.4 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各部门严格

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。

（3）政府采购支出说明：本部门 2016 年度无政府采购支出。

（4）关于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。2016 年本部门共有车辆 3辆，

为一般公务用车和救灾用车，办公用房 4671 平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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